
详解法硕联考历年民法概念比较试题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8/2021_2022__E8_AF_A6_

E8_A7_A3_E6_B3_95_E7_c80_448720.htm 民法“概念比较”的

题型是从2002年开始的，经过两年，这一题型还是比较成功

的。主要是因为在民法中有许多的概念是容易混淆的，比如

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如果系统复习，概念比较15分完

全可以拿下12分以上。 2003年民法试题概念比较下列概念（

每题5分，共15分） 1、绝对法律关系与相对法律关系 2、行

纪合同与居间合同。 3、职务发明与职务作品。 2002年民法

试题比较下列概念（每题5分，共20分） 1、抵销与提存2、赠

与与遗赠3、隐私权与名誉权4、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 比

较2002年和2003年的概念比较题可以发现 第一、分值上从20

分减到15分，当然这与2003年的合并试卷有关系。（实际

上20分15分/75分＝20分/100分） 第二、从题目来看，2003年

试题中“行纪合同与居间合同”和“职务发明与职务作品”

的概念比较有难度，可以说有一些偏，所以在2004年的民法

试题中“概念比较”要想取得高分，一定不能押题，应该全

面备考复习。 第三、“概念比较”在答题中应注意规范，这

也是取得高分的环节之一。 下面我以2002年的试题为例 抵销

与提存 答：抵销和提存都是引起债消灭的原因。抵销是指二

人互负债务，各以债权充当其债务之履行，而使其债务和对

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提存是指由于债权人的原因

而无法交付标的物时，债务人将该标的物交给提存机关以消

灭债务的法律制度。两者的区别在于： （1）设立抵销制度

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当事人互为实际履行债务的麻烦，节省履



行费用；提存是为债务人因债权人的原因不能履行债务时摆

脱债务约束的情形而设立的。 （2）抵销有法定抵销和约定

抵销之分，法定抵销的条件是二人所负债务的种类、品质相

同，对于标的物种类、品质不同的只能通过约定抵销；提存

则是在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或者是债权人下落不明等

原因使债务人无法履行合同，而把债务提交给提存机关以代

替债务的履行。 （3）抵销法律关系当事人是债权人和债务

人双方；而提存法律关系则由债务人、债权人和提存机关三

方构成。 赠与与遗赠两者都是把自己的财产赠给他人所有的

法律行为。赠与是赠与人把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遗赠是遗嘱赠人用遗的方式把

财产无偿地赠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并于立

遗嘱人死亡后开始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两者的区别是： 

（1）赠与是生前行为；遗嘱是死后行为。 （2）赠与是双方

法律行为；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 （3）赠与是不要式行为

；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 （4）赠与适用合同法，遗赠适用

继承法。 隐私权与名誉权答：两者都是明事主体所享有的精

神性人格权。名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所享有的，有关自己的

社会评价而不受他人侵犯的一种人身权利。隐私权是公民对

自己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以个人生活自由为内容，从根本上排

斥他人干涉的一种人身权利。两者的区别是： （1）享有权

利的主体不同。名誉权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及其他组织；隐私权的主体是自然人。 （2）名誉权是以民

事主体的名誉利益为内容；隐私权是就个人秘密利益为内容

。 （3）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人散布的内容是虚构的、捏造的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人散布、公开的内容却是真实的。 诉讼



时效与取得时效答：两者是一种民事法律事实。取得时效是

非所有人占有他人财产达到法定期间即取得该财产所有权的

制度。诉讼时效是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

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就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

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制度。两者的区别是： （1）所依据

的事实状态不同。取得时效是非所有人占有他人的财产事实

状态；诉讼时效的事实状态是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不

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 （2）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取得时

效的法律后果是特定权利的产生；诉讼时效的后果则是胜诉

权的消灭。 （3）适用范围不同。取得时效是对物权而言，

适用与财产所有权的产生和丧失；诉讼时效是针对债权而言

，适用于财产请求权的存在或丧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